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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看重第一学历 求职者感到被歧视

李敏是重庆人，原本成绩很好的她因高考前生
了场大病而发挥失常，成绩只够就读于当地一所普
通院校。进入大学后，为了提升自己，她学习非常刻
苦，不但拿到了国家奖学金等奖项，还成为该校首个
考入北京某985院校读研究生的学生。

“当时我很自豪，很多学弟学妹都说，我让他们
看到了无限可能。”李敏告诉记者，自己当年高考考
砸的阴霾也一扫而空。

然而，读研期间，李敏的自豪感在一点一滴消
失，不仅因为她发现自己跟同学相比没有什么优势，
很多同学本科就读985院校，学习成绩也很好，更重
要的是，“本科双非”（非985和211院校)标签似乎一
直伴随着她，哪怕是寒暑假实习，用人单位似乎都很
看重“这个”。

让她尤其无奈的是此次“秋招”的经历。李敏向
一些心仪的企业投出了简历，大多杳无音信。她发
现，这些企业大部分需要求职者填写第一学历，分了
三档：985院校、211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她无疑属
于第三档普通本科院校。

后来，李敏“学乖”了，在简历上写学习经历时只
写研究生阶段的，但面试时仍会被问到本科毕业院
校的情况，而当她说出本科毕业院校时，伴随而来的
往往是面试官意味深长的眼神，和匆匆收尾再无后
续的面试结果。

“我觉得我遭遇了第一学历歧视，细想之下真的
很难过。”李敏说。

来自湖北武汉的陈思思（化名）与李敏有类似的
遭遇。她同样毕业于一所“本科双非”院校，之后研
究生考进北京一所985高校。她专门制作了一份记
录其求职过程的表格，记录项目包括企业名称、投简
历时间、有无回复、有无进入第一轮面试、有无进入
第二轮面试等。记者看到，“有无进入第一轮面试”
一栏的结果基本是“未通过”。

“很多企业都在意求职者的本科学历，是不是全
日制，是不是985或211院校。有的企业比较直接，
明确本科非985或211院校不招录，有的企业比较含
蓄，不明说，但在投简历或面试过程中能明显感受
到。”陈思思说。

对此，某“大厂”（大型互联网公司）一位HR向
记者直言：“我们招录部门产品经理，学历要求研究
生，且第一学历门槛是211院校，核心部门第一学历
门槛是QS100（世界大学排名前100榜单）。越是头
部公司、核心岗位，对第一学历的要求就越高。”

“简历只写研究生学校、不写本科学校的，一律
默认第一学历不达标。”这位HR说。

在浙江杭州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李女士证
实：“我们公司领导比较看重学历，因此只招聘985、
211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如果应聘人数比较多，则综
合考虑求职者本科毕业院校。”

正因为这种现象较为普遍，社交平台上有关讨
论也很多。“第一学历是永远的伤吗”“上午向HR申
请offer，下午被HR电话告知只收‘双一流’高校学

生”等帖子引发热烈讨论。有受访毕业生更是用自
嘲的口吻向记者“吐槽”，“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
案底”……

违反法律有失公平 产生不良价值导向

实际上，“第一学历”本身就是个伪概念。
2021 年 9 月，有网友在教育部互动留言提问：

“请问专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
历是专科还是本科？”

教育部答复称：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
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
个概念。

据公开数据，目前，我国有高等院校3000余所，
其中985、211院校、“双一流”高校仅有百余所，占比
约为0.4%。也就是说，所谓第一学历是985或211院
校毕业的大学生，只是极少部分。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企业招聘时注重第一学历
涉嫌就业歧视，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第一学历既不是法定概念，也不等同于业务能
力，反映的仅仅是应聘者曾经的学习经历和背景。
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对第一学历进行限制并基于
刻板印象对应聘者区别对待，违反了劳动法律规定，
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权。”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院讲师杨雅云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认为，第一
学历歧视会产生如同法律规范类似的指引作用、预
测作用，影响受歧视群体自我发展与奉献社会的积
极性并产生不良价值导向——无论其如何努力也无
法消除第一学历的烙印。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
的良性发展，甚至造成阶层固化的现象。

然而，在记者采访的多名2024届应届毕业生中，
面对这种不平等对待，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可以向劳
动监察部门反映这一情况，但他们均选择了“沉
默”。原因各种各样：对方没有明示，不能确定是因
为第一学历而导致未被录用；只想继续找工作，不想
为这事耗费精力耽误求职；不是一家企业存在第一
学历歧视，感觉投诉了也不会起啥作用等。

“个体维权困难重重且往往收效甚微，所以不愿
意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杨雅云说。

对于第一学历歧视现象为何屡见不鲜的问题，
姚金菊认为，招生规模的扩大是原因之一，大量毕业
生涌入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特别是“大厂”就有了拣
选的余地，设立各种不合理的门槛；此外，用人单位
的选取标准、招聘成本、岗位数量、结构优化等因素
强化了这种歧视。因为招聘综合考察成本较高，不
符合大部分企业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原则，第一学历
就成为方便快捷的筛选条件。

受访专家认为，劳动法律没有明确列举包括第
一学历歧视在内的学历歧视，原则性的规定难以应
对各种就业歧视现象，为企业等用人单位的第一学
历歧视行为留出了“空子”。

法律层面予以明确 发布案例警示企业

我国历来重视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
要按照岗位需求合理制定招考条件、确定学历层次，
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
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

法律层面，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
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
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明确，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的职责之一，即“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根据教育部数据，我国2024
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达到1187万人，如何减少和
避免他们在找工作时遭遇第一学历歧视呢？

受访专家认为，首先需要在法律层面对包括第
一学历歧视在内的学历歧视形式予以明确。

“就业促进法明确禁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残疾、传染病病原携带等就业歧视。虽然第
一学历未被列入其中，但在非穷尽式列举立法模式
下，用人单位也不得以这一与工作本身无关的特征
对应聘者进行区别对待。”杨雅云说。

她建议，由立法机关对就业促进法相关条款予
以解释，或者在修订就业促进法时将学历歧视予以
列举，为社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姚金菊认为，就业促进法在明确规定法定禁止
区分事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条款是一个不
完全列举的开放性条款，可以作为消除第一学历歧
视的基本规则；就业促进法第三章设定了对用人单
位的相关义务规定。

“招聘适合岗位的毕业生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用
人单位的权利，法律制度不宜过度干涉企业用工自
由，因此，在现行劳动法律框架下，可以发挥就业促
进法的规范作用，引导企业消除第一学历歧视。”姚
金菊说。

她提出，各级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
派员检查、抽查等形式，对用人单位招聘是否遵循就
业公平原则进行监管；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对招聘
过程中确实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
程度的行政处罚，并将处罚情况作为典型案例予以
公示，引导用人单位平等对待每一个劳动者。

根据就业促进法的规定，劳动者有权就其遭遇
的就业歧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姚金菊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发布第一学历歧
视典型案例、指导案例，警示企业重视每一位高校毕
业生的平等就业权。

“不妨考虑将其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适用范
围，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履职，发挥典型案件
示范作用。”杨雅云说，同时，司法机关应高度重视平
等就业权纠纷相关案件审判工作，建立相应的司法
审查标准，以个案为抓手依法惩治用人单位实施的
第一学历歧视行为。

来源：《法治日报》

“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
记者调查第一学历歧视现象

参加最近的“秋招”（即秋季校园招聘，每年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大规模招聘活动），李敏
（化名）很是受伤——即将从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毕业的她，连续被几家心仪的企业拒之
门外，“因为我本科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院校”。

一个场景让她印象深刻：一家企业的人事（HR）进行面试时直接问她：“你本科毕业
于××大学，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简单寒暄了几句后，对方将简历递回到她手
中，面试就此结束。而与她一起去面试、本科毕业于一所985院校的同学，得到HR青睐，
双方聊了很久，最终被录用。

“我的自尊心被按在地上摩擦，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李敏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像李敏一样，在就业中因第一学历受挫的人不在少数。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招聘毕业生时看第一学历，损害就业者的公平就业权，容易造成

人力资源错配，给用人单位带来潜在损失。建议在现行劳动法律框架下，发挥就业促进法
的作用，引导企业消除第一学历歧视，同时由相关部门发布第一学历歧视典型案例、指导
案例，警示企业重视毕业生的平等就业权，进一步优化就业环境。


